屏東縣獅子國中定期評量命題審題機制迴避原則實施辦法
ㄧ、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5月6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033305C號函「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
二、目的：

為維持評量合乎專業性、診斷性、公平性、規範性及保密性；應落實學習領域定期評量之審題機制，並遵守迴避原則，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三、學習領域之評量方式：
      (一)定期評量部份:每學期以三次為原則；其評量日期、時間及方式，由成績
           評量委員會訂定之。

 (二)定期評量以紙筆測驗辦理時，命題教師應注意符合命題範圍、試卷編製及
     審查等原則。

 (三)學校命題教師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試卷之行為，違者依相關規定懲處。
    (四)學生因故未參加學習領域定期評量時，應予補救評量，其評量時間、方式
        及成績計算由成績評量委員會考量狀況訂定之。 
   (五)試題繳交請命題教師準時於評量日前三日繳交，以利準時印製。若延誤學
       生考試權利，將由教師自行負責。
   (六)定期評量審閱印製流程表：詳如下表。
     (七)成績統計表請級任及科任教師於評量後五日內上傳學籍2.0系統匯整。
四、學習領域之命題、審題原則：
(一) 教師命題時，以70%~80%為課本內容，20%~30%為補充知識為主。
(二) 教師於設計紙筆測驗試題時，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出版之試題。
(三) 試題審查依本校審題小組組員負責審題。
(四) 命題教師應妥善存放試題資料，以防試題外洩，且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皆應嚴守評量試題之保密性，以維護學生評量成績之公平性。 
(五) 命題務必兼顧難易度、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
附則：若發現有爭議性的題目，而命題教師與審題教師均無法取得共識時，得提交領域召集人進行複閱，且教務處保有最後審核修訂權，確認修訂後始得印製試卷，以維護學生權益。
五、迴避原則：
子女就讀本校之教師，除了迴避任教子女外，排定命題時亦應迴避子女就讀的年級，避免子女的評量成績受到質疑。
六、本辦法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 流程表
	流程
	實施期程
	辦理人員  

	命題
	命題教師於定期評量日前ㄧ週開始
	各命題教師

	審題(含修正、複閱) 
	由學年自行訂定 
 
	各學年老師及命題教師  

	繳交試題 (審題分析表、補救教學)  
	至定期評量3日前繳交
	教務組 

	印製 
	定期評量3日前
	教務組

	成績統計及補救教學表 
	評量日後一週 
	教務組


領域審題小組
	組別
	語文社會組
	數理組
	藝能組

	科別
	國文、本土語言、英文、社會
	數學、自然、科技
	藝術、體健、綜合活動

	召集人
	蔡浩萱
	許龍文
	田翔云

	組員
	國文

蔡浩萱、鄭惠玲
英文

歸明福、蘇建暟
本土語言

勒稜．孔芙

社會
鄭惠玲
	數學

曾偉銓

自然

許龍文
科技

藍彥鍇
數理均一

呂秀玲
	藝術

蕭秀慧、楊沛龍
體健
田翔云、蘇建暟
綜合活動

楊沛龍、蘇建暟



